
 

華南產物 J002 錯誤與遺漏附加條款 

108.04.15（108）華產企字第 060號函備查 

第一條 錯誤與遺漏 

被保險人因過失而延遲、錯誤或遺漏向保險公司為通知時，保險公司仍負承保責任。 

(一)保險標的物所在地之申報。 

(二)其他保險標的物相關告知及性質變更有關之說明事項。 

但被保險人必須在知情後合理期限內盡速通知或告知保險公司有關前項延遲錯誤或遺漏未報

之事項，否則保險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適用於機械綜合保險，其約定與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牴觸時以本附加條款為準，

未記載事項仍依本保險契約基本條款辦理。 


